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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托伦斯精密制造（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伦

斯”、“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6〕
1054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荐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
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636.8423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2.60元/股。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
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以下简称“四个数
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无
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
保险公司或者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者其下属企
业。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招商资管托伦斯员工参与创业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招商资管托伦斯员

工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63.6842万股，约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10.00%。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
份数量为927.3684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391.0526万股，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391.0526万股，约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无需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2,272.0897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73.7000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3,245.7897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托伦斯于2026年6月2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托伦斯”股票973.7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6年7
月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托伦斯精密制造（江苏）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于2026年7月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
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股
份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托伦斯精密制造（江
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6年7
月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
2、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

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招商资管托伦斯员工资管计划和其他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
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
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
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
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

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
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
数为 14,046,752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06,342,602,500股。配号总
数为 212,685,205 个，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1268520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托伦斯精密制造（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921.49558 倍，高于 100 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向上取
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649.20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622.8897 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1,622.90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52610521%，有效申购倍数为6,552.62817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行
摇号抽签，并将于2026年7月1日（T+2日）公布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托伦斯精密制造（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0日

托伦斯精密制造（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1618 证券简称：中国中冶 公告编号：2026-047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489
1,488
1

11,881,929,719
11,657,091,695
224,838,024
57.6628
56.5717
1.091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依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仲泽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5人，李仲泽先生、陈阳先生、闫爱中先生、郎加先生、周国萍女士列

席了会议，白小虎先生、刘力先生、吴嘉宁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常琦先生列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627,608,513
220,964,437

11,848,572,950

比例（%）
99.7471
98.2772
99.7193

反对
票数

26,648,981
3,721,587
30,370,568

比例（%）
0.2286
1.6552
0.2556

弃权
票数

2,834,201
152,000
2,986,201

比例（%）
0.0243
0.0676
0.0251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628,438,772
215,201,727

11,843,640,499

比例（%）

99.7542
95.7141
99.6778

反对

票数

25,611,222
9,484,297
35,095,519

比例（%）

0.2197
4.2183
0.2954

弃权

票数

3,041,701
152,000
3,193,701

比例（%）

0.0261
0.0676
0.0268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授权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631,242,271
224,838,024

11,856,080,295

比例（%）

99.7783
100.0000
99.7824

反对

票数

23,660,123
0

23,660,123

比例（%）

0.2030
0.0000
0.1991

弃权

票数

2,189,301
0

2,189,301

比例（%）

0.0187
0.0000
0.0185

4、议案名称：关于聘请中国中冶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630,569,163
224,838,024

11,855,407,187

比例（%）

99.7725
100.0000
99.7768

反对

票数

24,249,731
0

24,249,731

比例（%）

0.2080
0.0000
0.2041

弃权

票数

2,272,801
0

2,272,801

比例（%）

0.0195
0.0000
0.0191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488,893,308
36,928,949

11,525,822,257

比例（%）

98.5571
16.4247
97.0029

反对

票数

164,502,886
187,909,075
352,411,961

比例（%）

1.4112
83.5753
2.9659

弃权

票数

3,695,501
0

3,695,501

比例（%）

0.0317
0.0000
0.0312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2026年度金融衍生业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629,942,663
224,838,024

11,854,780,687

比例（%）

99.7671
100.0000
99.7715

反对

票数

25,142,431
0

25,142,431

比例（%）

0.2157
0.0000
0.2116

弃权

票数

2,006,601
0

2,006,601

比例（%）

0.0172
0.0000
0.0169

7、议案名称：关于设定2027年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度并续签《综合原料、产
品和服务互供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438,280,163
224,838,024
1,663,118,187

比例（%）

98.1000
100.0000
98.3527

反对

票数

24,120,531
0

24,120,531

比例（%）

1.6452
0.0000
1.4264

弃权

票数

3,735,701
0

3,735,701

比例（%）

0.2548
0.0000
0.2209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626,236,563
224,838,024

11,851,074,587

比例（%）

99.7353
100.0000
99.7403

反对

票数

27,154,231
0

27,154,231

比例（%）

0.2329
0.0000
0.2285

弃权

票数

3,700,901
0

3,700,901

比例（%）

0.0318
0.0000
0.0312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626,608,263
224,838,024

11,851,446,287

比例（%）

99.7385
100.0000
99.7434

反对

票数

26,766,931
0

26,766,931

比例（%）

0.2296
0.0000
0.2253

弃权

票数

3,716,501
0

3,716,501

比例（%）

0.0319
0.0000
0.0313

10、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董事2026年度薪酬建议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626,068,363
224,838,024

11,850,906,387

比例（%）

99.7339
100.0000
99.7389

反对

票数

27,356,031
0

27,356,031

比例（%）

0.2347
0.0000
0.2302

弃权

票数

3,667,301
0

3,667,301

比例（%）

0.0314
0.0000
0.0309

1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债券注册发行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627,248,463
224,838,024

11,852,086,487

比例（%）

99.7440
100.0000
99.7488

反对

票数

26,430,931
0

26,430,931

比例（%）

0.2267
0.0000
0.2224

弃权

票数

3,412,301
0

3,412,301

比例（%）

0.0293
0.0000
0.0288

12、议案名称：关于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630,849,677
223,971,024

11,854,820,701

比例（%）

99.7749
99.6144
99.7718

反对

票数

23,751,231
0

23,751,231

比例（%）

0.2037
0.0000
0.1999

弃权

票数

2,490,787
867,000
3,357,787

比例（%）

0.0214
0.3856
0.028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序
号

3

4

5

6

7

8

9

10

12

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中冶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及 2026 年中期

分红授权事项的议案

关于聘请中国中冶 2026 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冶 2026 年度担
保计划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冶 2026 年度金
融衍生业务计划的议案

关于设定 2027 年日常关联
交易/持续关连交易年度上
限额度并续签《综合原料、产
品和服务互供协议》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冶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

案

关于中国中冶董事、监事
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冶董事 2026 年
度薪酬建议方案的议案

关于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2,526,971

211,853,863

70,178,008

211,227,363

210,520,163

207,521,263

207,892,963

207,353,063

212,134,377

比例（%）

89.1560

88.8737

29.4400

88.6109

88.3142

87.0561

87.2121

86.9856

88.9914

反对

票数

23,660,123

24,249,731

164,502,886

25,142,431

24,120,531

27,154,231

26,766,931

27,356,031

23,751,231

比例（%）

9.9255

10.1729

69.0097

10.5474

10.1187

11.3913

11.2289

11.4760

9.9638

弃权

票数

2,189,301

2,272,801

3,695,501

2,006,601

3,735,701

3,700,901

3,716,501

3,667,301

2,490,787

比例（%）

0.9185

0.9534

1.5503

0.8417

1.5671

1.5526

1.5590

1.5384

1.044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其授权代

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并参加
表决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通过，其中第 7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
案，关联股东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数9,171,859,770股）、中国冶金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表决权股数1,019,095,530股）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汶、钟云长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2026-046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七次会议于 2026年 6月 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八

名，实际出席董事八名。会议由李仲泽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办理董责险2026年度续保事宜的议案》
同意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董事、高管及具有管理职责的相关雇员（具体以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

险人范围为准）向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华泰财险”）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中国人保”）续保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其中，华泰财险为主承保人，承保比例75%；中
国人保为共保人，承保比例25%。保险期限为12个月（即2026年8月1日至2027年7月31日），累计
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亿元，保险费用为人民币32万元/年（含税）。

表决结果：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6-03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H股）

2,631
2,625
6

44,736,488,596
34,045,084,160
10,691,404,436

75.7148
57.6200
18.09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吴利军董事长
为本次会议主席。

（五）本行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5人，列席11人，姚威、张铭文董事，刘世平、刘俏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未列席

本次会议；
2、本行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3,946,293,640
10,662,559,519
44,608,853,159

比例
（%）
99.7098
99.7302
99.7147

反对

票数

78,633,920
27,965,104
106,599,024

比例
（%）
0.2310
0.2616
0.2383

弃权

票数

20,156,600
879,813

21,036,413

比例
（%）
0.0592
0.0082
0.0470

2、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3,948,716,340
10,662,559,519
44,611,275,859

比例
（%）
99.7169
99.7302
99.7201

反对

票数

77,091,320
27,965,104
105,056,424

比例
（%）
0.2264
0.2616
0.2348

弃权

票数

19,276,500
879,813

20,156,313

比例
（%）
0.0567
0.0082
0.0451

3、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3,979,438,677
10,691,404,436
44,670,843,113

比例
（%）
99.8072
100.0000
99.8533

反对

票数

55,549,183
0

55,549,183

比例
（%）
0.1632
0.0000
0.1242

弃权

票数

10,096,300
0

10,096,300

比例
（%）
0.0296
0.0000
0.0225

4、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3,960,905,606
10,691,218,436
44,652,124,042

比例
（%）
99.7527
99.9983
99.8114

反对

票数

65,028,883
186,000

65,214,883

比例
（%）
0.1910
0.0017
0.1458

弃权

票数

19,149,671
0

19,149,671

比例
（%）
0.0563
0.0000
0.0428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3,937,720,257
10,691,404,436
44,629,124,693

比例
（%）
99.6846
100.0000
99.7600

反对

票数

90,659,603
0

90,659,603

比例
（%）
0.2663
0.0000
0.2027

弃权

票数

16,704,300
0

16,704,300

比例
（%）
0.0491
0.0000
0.0373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3,939,045,757
10,691,404,436
44,630,450,193

比例
（%）
99.6885
100.0000
99.7630

反对

票数

89,669,603
0

89,669,603

比例
（%）
0.2634
0.0000
0.2004

弃权

票数

16,368,800
0

16,368,800

比例
（%）
0.0481
0.0000
0.0366

7、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捐赠支持定点帮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3,930,389,957
10,662,921,436
44,593,311,393

比例
（%）
99.6631
99.7336
99.6800

反对

票数

97,086,583
28,483,000
125,569,583

比例
（%）
0.2852
0.2664
0.2807

弃权

票数

17,607,620
0

17,607,620

比例
（%）
0.0517
0.0000
0.0393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债券发行规划和相关授权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H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3,954,528,357
10,688,860,436
44,643,388,793

比例
（%）
99.7340
99.9762
99.7919

反对

票数

62,736,083
0

62,736,083

比例
（%）
0.1843
0.0000
0.1402

弃权

票数

27,819,720
2,544,000
30,363,720

比例
（%）
0.0817
0.0238
0.06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议案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319,673,580
3,301,140,509
3,277,955,160

比例
（%）

98.0609
97.5134
96.8285

反对

票数

55,549,183
65,028,883
90,659,603

比例
（%）

1.6409
1.9209
2.6780

弃权

票数

10,096,300
19,149,671
16,704,300

比例
（%）

0.2982
0.5657
0.49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已披露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

文件》。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凤敏、陈加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6-03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6年6月22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会议通知，并于2026年6月29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
事15名，亲自出席董事13名，赵晶晶、姚威、张铭文、李巍、李引泉董事以视频方式参会；委托出席董
事2名，刘世平、刘俏董事因其他公务分别委托胡湘、黄振中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
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吴利军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制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已审议通过该项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独立董事从客

观、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该项议案。
二、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上半年预期信用损失重要模型及关键参数更新情

况的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为关联法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赵晶晶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公允性、合规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的独立意见：根据相关规定，上述

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法律法
规、监管部门及本行的有关规定，并已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四、关于调整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齐晔女士担任第十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不再担任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

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杨兵兵先生担任第十届董事会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不再担任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黄振中先生担任第十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
会委员，不再担任提名委员会委员；李颖琦女士担任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不再担任风险管
理委员会委员。

上述委员调整自董事会决议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6-061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金融债务化解情况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背景说明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有效化解金融债务风险，实现公司脱危解困，

2026年以来，公司围绕金融化债工作积极展开自救行动，与各金融机构债权人不断加强沟通对接，积
极组织开展谈判，制定差异化解决策略，力求化解金融债务风险。现将2026年截至目前公司金融债
务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二、化债展期工作进展
2026年截至目前，公司共完成金融债务展期金额合计4.59亿元。
三、化债降息免息工作进展
2026年截至目前，公司共完成化解金融债务本金1.55亿元，完成降息免息金额3.82亿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金融债务化解工作的推进，有助于公司降低财务成本、优化债务结构、缓解流动性压力，对公

司改善财务状况、恢复经营能力具有积极意义。公司将持续推进与金融机构的沟通协商工作，积极争
取各方支持，稳步推进后续化债工作。

五、风险提示
公司后续金融债务化解工作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6-062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经营债务化解情况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背景说明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及房地产行业周期性调整等因素影响，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面临一定的债务压力。为有效化解债务风险、维护公司经营稳定、保障债权人及全
体股东合法权益，公司积极采取多种方式推进经营债务的化解工作，努力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提升经
营质量。

二、公司2026年截至目前经营债务化解完成情况
2026年截至目前，公司经营债务化解完成70,568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经营化债工作的推进，对公司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有效化解债务风险
通过多种化债方式的综合运用，公司债务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偿债压力有所缓解，为公司平稳运

营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减轻质保金负担
结算化债等工作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公司在工程质保金方面的资金占用压力，释放了部

分经营性现金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为公司长期发展赢得时间
经营化债工作的有序推进，缓解了公司短期偿债压力，为公司调整经营策略、优化业务布局、提升

经营质量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有助于公司实现长期稳健发展。
四、风险提示
公司后续经营债务化解工作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6-060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基于对公司战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公司部分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决定增持公司股份，以实际行动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稳定及提升公司价值。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2026年6月30日起未来3个月内，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按照增

持价格为不高于1.20元/股、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1,
500万元人民币、且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荣盛发展”）今日收到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告知函》：

基于对公司战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公司部分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决定增持公司股份，以实际行动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稳定及提升公司价值。相关人员
计划自2026年6月30日起3个月内(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
期间除外)，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 1,
500万元人民币、且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计划增持主体为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即邹家立、吴秋云、穆旸、隆小康、王冰、王晓辉

6位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计划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姓名
邹家立
吴秋云
穆旸

隆小康
王冰

王晓辉

职务
副董事长、董事

董事、总裁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董事、董事会秘书
副总裁
副总裁

持股数量（股）
22,190,000

0
0
0
0
0

占总股本比例
0.51%
0.00%
0.00%
0.00%
0.00%
0.00%

3、上述增持主体在本公告披露前12个月内不存在披露增持计划的情形。
4、上述增持主体在本公告披露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公司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战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公司部分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决定增持公司股份，以实际行动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稳定及提升公司价值。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上述增持主体本次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1,500万元人民币、且不超过

2,000万元人民币。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姓名

邹家立
吴秋云
穆旸

隆小康
王冰

王晓辉

职务

副董事长、董事
董事、总裁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董事、董事会秘书

副总裁
副总裁

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以下金
额

（万元）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1,500

计划增持金额不超过以下
金额

（万元）
360
360
320
320
320
320
2,000

3、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价格前提：本次增持价格为不高于1.20元/股，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计划
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6年6月30日起3个月内（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
则不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
实施。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增持计划。
6、本次增持计划的资金来源：增持人员自有或自筹资金。
7、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特定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8、相关增持主体承诺：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以及将在上

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9、本次增持股份不存在其他锁定期安排。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以及股票增持窗口期等因素，导致本次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或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增持主体将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应对，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相关其他说明
1、上述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情况，督促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遵守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本次增持计划为增持主体的个人行为，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5、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
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6、本次增持计划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增持窗口期限制等因素影响，存在本次增持计划
无法实施或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增持主体的《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26-032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特许经营权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2025年11月26日，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山公用环

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用环保能源”）完成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与中山市长青
环保热能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割及工商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8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
资子公司受让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与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公司100%股权完成股权交
割及工商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2025年12月30日，公司取得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长青环保能源（中山）
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山市中部公用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部公用公司”）。

中部公用公司与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04年2月签订了《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
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之特许权协议》及后续签订的六份补充协议（以下统称《特许权协议》），中
部公用公司负责以BOT特许经营方式投资、建设和运营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

一二期项目（以下简称“一二期项目”），特许经营期为22年，从2004年6月30日至2026年6月29日。
2026年 6月 26日，经有关部门批准，中部公用公司与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19年起

承接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上述《特许权协议》中关于中心组团特许经营项目的全部权利和义
务）签署了《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特许权协议之补充协议（七）》，
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同意将中部公用公司拥有的一二期项目的特许经营期延长至2040年
1月14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协议的签订属于公司经营管
理层决策范围，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签署补充协议延长一二期项目特许经营权期限，有利于依托项目现有运营

体系进一步整合资源，保障公司运营规模与核心业务稳定性，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将对公司未来
发展及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三、备查文件
《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特许权协议之补充协议（七）》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